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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海南省林业工程高中级
专业技术资格条件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事劳动局、林业局、林业企事业单位 :

现将修订后的《海南省林业工程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
(暂行 )》 印发给你们 ,请遵照执行。执行过程中有何意见或建议 ,

请向省人事劳动保障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或省林业局组织人事
处反馈。

自本通知下发之 日起 ,原 评审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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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林业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

资格条件(暂行)

第
一

条 本条件适用于我省从事林业工程(含 营林科技、园林

设计、林业调查规划、林产品加工等专业)的 应用技术研究、技术推  '
广、技术管理等ェ作的工程技术人员。       ˇ

第二条 申报条件

(一 )基本条件

1、 热爱祖国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,具各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

精神 ,遵纪守法 ,廉 洁奉公 ,积 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;

2、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期间,历 年业绩考核均为
“
称职

”
或以上

等次。

(二 )学历、资历条件

申报人员应具各下列条件之一 :

11获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博士学位 ,取得工程师资格后 ,从事本

专业技术工作满2年 以上:

2、 获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硕士学位 ,取得工程师资格后 ,从 事本

专业技术工作满 4年 以上。

3、 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后,取 得工程师资格后,从

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5年 以上。

4、 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毕业,累 计从事本专业技术工

作满zO年 以上,并 取得工程师资格的;或 大学专科毕业后从事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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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技术工作誊、 年以上 ,取得工程师资格后 ,从事本专业技术

工作满 6年 以上。

5、取得工程师资格后,作 为主要完成人获本专业省 (部 )级 科

技奖二等奖(及相应奖项)1项 (前 2名 )。

0、 作为主要完成人,获 国家自然科学奖、科技进步奖、发明奖

二等奖以上 ,申 报不受上述学历资历限制。

(三 )夕卜语、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

掌握一门外语,并按规定参加人事部门组织的统一考试:成 绩

达到合格标准。

熟悉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 ,并 按规定参加人事部门组织的统

一考试 ,成 绩达到合格标准。

第三条 评审条件

(一 )专 业理论知识

1、 生产、技术管理部门 :

(1)有 系统坚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 9掌 握本

专业国内外现状和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。有跟踪本专业科技发展

前沿水平的能力 ,并 有为本部门科技进步和提供技术管理水平以

及决策依据的能力。

(2)具有解决生产过程或综合技术管理中本专业领域重要技

术问题的能力。

(3)有 丰富的生产、技术管理工作经验 ,在 生产、技术管理 中有

显著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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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熟 悉本专业范围内的标准、规范、规程和编写依据,并能熟

练地用于指导生产、技术管理、技术改造和创新工作。

(5)能 指导中、初级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和学习。

2、 研究、设计部门:

(1)有 系统坚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,掌 握本

专业领域国内外现状和发展趋势,有 跟踪科技发展前沿水平的能

力,能 在实际工作中开发和应用新科技、新工艺,主持技术攻关。

(2)具有独立承担重要研究课题或有主持重大耳程项目设计

的能力 ,能 解决本专业领域内关键和复杂疑难的技术问题。

(3)有 丰富的工程技术研究、设计实践经验,取得过有实用价

值和显蓍社会经济效苒的研究、设计成果。

(4)熟 悉本专业范围内的标准、规范、规程的编写论据,并 能熟

悉地用以指导科研、设计工作。

(5)能指导中、初级技术人员的工作和学习。

(÷ )工作l经历与能力

在任现职期间,有 丰富的科研、设计、生产和技术管理的实践

经验 ,出 色完成生产(工 作)任 务 ,其 成杲通过有关部门审查合格 ,

并取得较好成绩 ,具各下列相应的专业条件之一 :

1、 营林专业

(1)熟 练掌握海南主要造林树种 10个 以上的采种、育苗、造林

或经营管理技术(以 工作经历证明为据)。

(2)主持完成造林项目,面 积达 1万 亩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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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制 定本行业技术规定、规程、操作规程(细 则 )、 实施方案

(办 法)等 技术性标准 ,并付诸实施 2个 以上。

2、 林业调查规划专业 :

(1)熟 练掌握各类森林资源调查技术 ,主 持开展省级以上森林

资源调查项 目2个 以上。

(2)主持开展省级以上本专业规划设计项 目2个 以上(包 括主

持大型项 目中的子项 目),市 县级以下 3个 以上。

(3)制 定本行业技术规定、规程、操作细则、实施办法等技术性

标准并付诸实施 2个 以上。

3、 园林设计专业 :

(王 )熟 练掌握 80种 以上园林绿化造林苗木栽培技术 9主 持或

完成园林设计项 目
;4个

以上 9并付诸实施。
ˉ

(2)能 独立撰写设计说明书、调查报告、项 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

究报告等技术性文件 4个 以上。

(3)能 主持制定本行业技术规程、规定、操作细则、实施办法等

技术文件 9并 付诸实施的 2个 以上。

(三 )业绩与成果条件

在任现专业技术职务期间,同 时具各以下两个条件 :

l、 具体下列业绩之一 :

(1)负 责或承担的专业技术项 目,其 成果通过省行业主管部门

验收(以 验收证书或证明为据),并 取得较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

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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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获 国家星火奖,省 (部 )级科技进步奖(含相当等级奖)三 等

奖以上奖项(以 获奖证书为据)1项 。  ;

(3)获地厅级科技成杲二等奖以上奖项 (以 获奖证书为据)1

项。

2、论文、论著条件 :

任现职以来 ,出 版、发表、撰写本专业有较高水平的著作、论文

和技术报告,具各下列条件之一 :

(1)独 著或主编专业著作 1部 以上(本人撰写不少于 3万 字)。

(2)在 省级以上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 2篇 以上(须 为第一作

彡吉千)。

(3)独 立撰写由本人完成的、能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的专项研究

报告k展禾芬析报告、技术总结或重大项 目的立项研究(论证)报告

3篇 以上。

第四条 博士后流动站期满出站人员 ,经工作站考核合格 ,可

认定高级工程师资格。

第五条 附则

(一 )本条件所称
“
以上

”
,均 含本级或本数量 ,如 称职以上含称

职。

(二 )本条件所称
“
任现职以来∵,是指从取得工程师资格从事

工程师工作至计算资历截止之 日期间。

(三 )本条件中的著作 ;是 指取得 IsB血 统一书号 ,公 开出版的

本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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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本条件所称省级以上专业刊物 ,是指由省级以上业务主

管部门或学术机构主办的、公开发行的、具有国内统一刊号(CN)

的专业刊物。

(五 )以 第二作者发表的论文 ,折 半计算。

(六 )著作、论文、研究报告的水平由评审委员会评定 ,技 术报

告还需由单位做出审核意见。

(七 )大 中型企业的界定参照国家有关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标

准执行。

(八 )本条件由省人事劳动保障厅、省林业局按照职责分工负

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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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林业工程师专业技术

资格条件(暂行)

第一条 本条件适用于我省从事林业工程(含营林科技、园林:  名 。

设计、林业调查规划等专业)的 应用技术研究、技术推广、技术管:  ·

理、林产品加ェ等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。          ∶

第二条 申报条件

(丁 )基本条件                  :

1、 热爱祖国,坚持四项基本原则9具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精

神,遵纪守法,廉 洁奉公,积 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。

2、在任现专业技
ˉ
术职务期间,近 三年业绩考核均为

“
称职∵以

上。

(二 )学历、资历条件

申报人员应具各下列条件之一 :

1、 获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 ,取得助理

工程师资格后 ,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2年 以上。      :

2、 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研究生毕业,取 得助理工程师资格后 -从

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3年 以上。

3、 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毕业 ,取得助理工程师资格后 ,

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4年 以上。

4、 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毕业 ,取得助理工程师资格后 ,

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5年 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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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获本专业或相近专业中专学历9毕 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

作累计年限满 15年 以上 ,取 得助理工程师资格后,从 事本专业技

术工作满 6年 以上。

j    6、作为主要完成人 ,获 省部级科技奖二等奖以上 1项 (前'4

秫:  名),申 报不受上述学历资历限制。

管:    (三 )夕卜语、计算机应用能力条件

∶i    掌握一门外语 ,并按规定参加人事部门组织的~统 一考试 ,成 绩

∶  达到合格标准。

∶    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 ,并 按规定参加人事部门组织的统

精:  工考试 ,成 绩达到合格标准。

∶∷    第三条 评审条件

以
:    (一

)专
业 理 论 知 识

1、 生产、技术部门∶

(1)系 统掌握现代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的方法,有 独立解决比

∷  较复杂的技术问题的能力。̀

理    (2)能 灵活运用本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 ,了 解

本专业国内现状和发展趋势。并在实践中推广新技术、新工艺。

∶
性∵    (3)有 一定从事生产(技 术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9取得有实用

· 价值的技术成果和技术经济效益。

审,    (4)能 熟练运用本专业的标准、规范、规程完成生产、技术管理

工作。

舌,    (5)能指导本专业初级技术人员的工作和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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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研究、设计部门:

(1)较 系统地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 ,了 解

本专业国内现状和发展趋势。

(2)有 独立承担复杂项目的研究、设计工作能力,能 解决本专

业范围内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。

(3)有 一定从事工程研究、设计ェ作的实践经验,并 有现场ェ

作的经验,能 吸收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,在 提高研究、设计水平和

经济效益方面取得一定成绩。

(4)能 熟练地运用本专业范围内的标准、规范完成科研、设计

工作任务。

(5)能 指导本专业初级技术人员的ェ作和学习。.   ~~

(二 )工作经历和能力

在任现职期间,有厂定的科研、设计、生产和技术管理的实践

经验 ,较好地完成生产(工作)任务 ,具各下列相应专业条件之一 :

1、 营林专业 :

(1)掌握海南主要造林树种 5个 以上的采种、育苗、造林或经:

营管理技术(以 工作经历证明为据)。             丨

(2)主持完成造林项目,面 积达 5000亩 以上。

2、 林业调查规划专业 :

(1)掌 握各类森林资源调查技术 ,主 持或指导开展国营林场以
:

上森林资源调查项目1个以上。

(2)主持或指导完成林业规划设计项目2个 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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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园林设计专业 :

(1)掌握 50种 以上园林绿化造林苗木栽培技术,主 持完成园

解  林设计项 目1个 以上,并付诸实施。

。    (2)能 独立撰写设计说明书、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等

∶
扌  技术性文件 2个 以上。

(三 )业绩与成果

Ⅱ耳    在任现专业技术轵务期间,同 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:

ˉ
钽    1、具各下列业绩之一的主要完成者 :

∷    (1)获地厅级科技成果及转化三等奖以上(以 获奖证书为据)。

-Ⅱ     (2)获得地厅级优秀新品种奖,优 秀工程奖或优秀设计奖,或

县级科技成果及转化奖一等奖(以 获奖证书为据)。

∵     (3)在 生产中采取有效技术措施(如技术改革、新产品开发、新

∶  技术推广等),使本企业的产品质量,或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明显提

:践   高 ,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(单位以及财务出具证明)。

∷     2、论文、论著条件 :

任现职以来,发 表撰写本专业有一定水平的论文和技术报告 ,

1经   具各下列条件之一 :

∶   (1)在 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 l篇 以上(须 为第一作者 )。

~    (2)独 立撰写由本人完成的、有一定技术含量和可操作性的专

项研究报告、技术分析报告、技术总结 2篇 以上。

9以     第四条 获本专业博士学位 ,经 考核合格 ;获 本专业硕士学

位 ,从 事本专业三年以上,经 单位考核合格 ,可 认定工程师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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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附则

(一 )本条件所称
“
以上

”
,均 含本级或本数量,如 称职以上含称

职 。

(二 )本条件所称
“
任现职以来

”
,是 指从取得助理工程师资格  j  二

从事助理工程师工作至计算资历截止之日期间。             ∶

(三 )本条件所称省级以上专业刊物,是指由省级以上业务′主

管部门或学术机构主办的(公开发行呻、具有国内统一刊号(CN)  :

的专业刊物。     ∶                 =

⒈(四 )以 第二作者发表的论文,折半计算。           ∶

(五 )论 文、研~究 报告的水平由专业技术资格评审:委 员会评衣,  |

技术报告还需曲单伫做出审核意见。

(六 )大 中型~伞 业垫界定参照国家有关行业主管部门颁布I的标 .¨

准执行。

(七 )本条件由省人事劳动保障厅、省林业局按照职责分工负

责解释。

r讠 '艹
·饣  :

∷主题词 :林业 职称 ‘条件 通知

抄送:人事部专业技沭人员管理司、国家林业局人教司
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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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嬉南省人事劳动保障厅办公室     ⒛06年 7月 31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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